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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新北市原住民族產業精實暨創業計畫徵選競賽 

報名簡章 

壹、徵選內容及參賽對象、規定 

一、 徵選內容與對象 

(一)創業圓夢組 

1. 108 至 113 年度之計畫獲獎者(任一組別)皆不得報名。 

2. 具原住民族身分且年齡年滿 18歲之設籍、就業或就學於本市，並於

計畫期間未於本市或其他縣市登記設立事業體。 

3. 創業主題及產業類別不限，提案內容以結合原住民族文化者優先，可

以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需求，提出創業執行方案。 

4. 提案者提送創業計畫書，經初審通過後，撥付獎勵金 50%，另於 8至

11 月中旬期間完成計畫書內容，於 11 月中旬前完成事業體登記，並

至本局簡報辦理成果，本局於核定後撥付獎勵金剩餘款。 (即個人或

團隊之負責人須於本市辦理公司、商業登記者，或依商業登記法第五

條規定得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，且有稅籍登記者) 

5. 受補助之個人或團隊須配合參與本局提供之課程、講座或企業參訪活

動。 

(二)扶植營運組 

1. 108 至 113 年度之計畫獲獎者(任一組別)皆不得報名。 

2. 提案者須具原住民身分且年齡須年滿 18 歲。且所營事業設於本市滿 1

年，並取得原住民機構、法人或團體證明者(須提供證明相關文件)。 

3. 提案內容以產品改良與創新開發、既有品牌升級或再造等擴大事業規

模項目為主，並以結合原住民族文化者優先。 

4. 提案者提送提案計畫書，經初審通過後，撥付獎勵金 50%，另於 8至

11 月中旬期間完成計畫書內容、完成任一形式之成果目標(詳如第 5

點)，並至機關簡報辦理成果，機關於核定後撥付獎勵金剩餘款。 

5. 成果目標： 

(1) 產品改良與創新開發：須完成募資平台上架並完成募資目標。 

(2) 既有品牌升級或再造等擴大事業規模項目：須媒合新通路達成品牌標

的銷售實績。 

6. 受補助之個人或團隊須配合本局提供之之課程、講座課程或企業參訪

活動。 

二、 其他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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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可採個人或團體報名，一人限以一案為限，不可跨組參與。 

(二) 以團體方式報名，人數不限。惟團體內之原住民人數須達團體總人

數三分之二，且相關口試報告者限原住民族身份者。 

 

貳、報名時間及方式 
一、 受理時間：即日起至 114 年 7 月 16 日(三)下午 5時，紙本郵件以戳

為憑。採取線上報名者，請於截止時間前上傳或提供相關資料。 

二、 報名方式： 

（一） 需完成初步提案計畫書，計劃書建議格式請參酌附件，可自行調

整格式，惟須包含附件規定之相關內容。 

（二） 繳交報名表件資料:於截止日前至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官網

下載簡章報名表及相關表件(如附件 2至 4，含相關附件資料)，完

整填寫後，以下列方式報名： 

1.採線上方式報名，請上傳資料到

https://forms.gle/qJcipok2LiR2sn1p9 。 

2.以電子郵件傳送(請電話再行確認)：E-mail：

murandamama@gmail.com 。 

3.以紙本郵件將相關資料寄送(郵戳為憑)或親送至執行單位(原風

禮坊有限公司)。 

(三)收件及聯繫窗口: 

1.收件地址:(221)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 95 號 4 樓之 3。 

2.收件人:原風禮坊有限公司/胡馬燕萍小姐。 

3.聯絡電話:02-24519469、0938338809/胡馬燕萍小姐。 

4.E-mail：murandamama@gmail.com 。 

5.請於紙本或電子郵件註明「報名 114 年新北市原住民族產業精實暨創

業計畫徵選競賽」。 

6.寄件後執行單位收到報名資料將主動回覆資訊。如未收到回覆訊息，

請與執行單位確認是否收到報名資料。 

參、活動相關內容與注意事項 

一、初審： 
(一) 由本局進行身分資格及提案計畫書審查。報名資料如有缺漏需補件

者，本局將於收件截止日起 2 日內開放資料補正，逾期則不受理。

本項補正僅限報名表件及相關證明文件缺漏補正，提案計畫書內容

不接受補正與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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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參與初審之人員需進行初審提案簡報(每組 15 分鐘)，本局組成評

選小組，針對計畫書、簡報及答詢選出各具創意與實踐潛力之提

案。正取名單將公告於本局網站，並以電話聯繫通知。 

(三) 徵選案件數 

1. 創業圓夢組：擇優錄取 5案；報名組數未達 10 組或未達評審標準者，

不以 5案為原則，依實際競賽狀況擇取優勝組數。 

2. 扶植營運組：擇優錄取 10 案；報名組數未達 15 組或未達評審標準

者，不以 10 案為原則，依實際競賽狀況擇取優勝組數。 

(四) 初審時間暫定於 7月底，確切時間及地點將另行通知。 

(五) 提案計畫書審查項目： 

1.創業圓夢組 

項目及配分 

 創新性(20%):問題意識清晰、構想創新程度 

 可行性(40%):執行方法、時程規劃、經費概算規劃等 

 影響力(15%):需求滿足、預期效益等 

 文化性(15%):與原住民族文化連結程度 

 執行力(5%):個人或團隊執行實績及能力 

 口頭報告條理(5%) 

2.扶植營運組 

項目及配分 

 創新性(30%):問題意識清晰、構想創新程度 

 可行性(30%):執行方法、時程規劃、經費概算規劃等 

 影響力(10%):需求滿足、預期效益等 

 文化性(10%):與原住民族文化連結程度 

 執行力(15%):個人或團隊執行實績及能力 

 口頭報告條理(5%) 

二、諮詢輔導： 

(一) 通過初審團隊於計畫期間至少 1 次諮詢輔導。 

(二) 本計畫籌設新北原創智庫團隊，聘僱專業業師、專家學者、事業有

成者作為本計畫諮詢輔導及審查委員，提供資源整合、產業輔導、

升級診斷等協助，並於諮詢輔導期間進行成果計畫書及簡報修正協

助。 

 

三、複審： 



4 
 

(一) 參與複審之人員需進行複審口頭簡報，本局將組成評審小組，針對

計畫書、簡報或影片進行成果審查。 

(二) 複審時間暫定於 11 月下旬，確切時間及地點將另行通知。 

四、錄取名額及獎金發放規定： 

五、後續協助：參與計畫之人員，將提供後續相關創業或產業協助如下 

(一) 空間媒合:如有創業或產業營運空間需求，協助團隊媒合本市公有

空間、或辦理事業體登記等事宜。 

(二) 貸款輔導:如有貸款資金需求，連結本市原住民創業及所營事業信

用保證融資貸款或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發展基金貸款協助辦理後續

申貸事宜。 

(三) 其他：輔導團隊爭取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精實創業輔導計畫、經

發局募資計畫推薦及本府或地方相關新創計畫資源等。 

 

肆、其他參賽須知及注意事項 

 創業圓夢組 扶植營運組 

名

額 

擇取 5組，每組頒贈獎金最

高新臺幣 20 萬元。 

(報名組數未達 10組或未達

評審標準者，不以 5案為原

則，依實際競賽狀況擇取優

勝組數)  

擇取 10 組，每組頒贈獎金最高新

臺幣 10 萬元。 

(報名組數未達 15組或未達評審標

準者，不以 10 案為原則，依實際

競賽狀況擇取優勝組數) 

規

定 

1. 提案者經初審通過後，

撥付獎勵金 50%，另於 8

至 11 月期間完成計畫書

內容、事業體登記，並

至機關簡報辦理成果，

機關於核定後撥付獎勵

金剩餘款。(即個人或團

隊之負責人須於本市辦

理公司、商業登記者，

或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

規定得免辦理登記之小

規模商業，且有稅籍登

記者) 

1. 通過初審先行頒贈獎勵金 50%。 

2. 另於 8至 11 月期間完成計畫書

內容、完成任一形式之成果目標

(詳如第 3 點)，並至機關簡報辦

理成果，機關於核定後撥付獎勵

金剩餘款。 

3. 成果目標： 

(1) 產品改良與創新開發：須完成

募資平台上架並完成募資目

標。 

(2) 既有品牌升級或再造等擴大事

業規模項目：須媒合新通路達

成品牌標的銷售實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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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切結書、權利與義務及個資使用同意書等料請併同報名表於收件截

止日前寄送至受理單位。 

二、 參賽者須參與本局辦理之諮詢輔導、課程及活動。各項課程禁止非

提案者頂替或冒名，如發現情形將立即取消參賽資格。 

三、 參賽提案及相關資料恕不退件。 

四、 參賽提案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（一）應為參賽者自行撰擬且無經法院判決確定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專利

權情事之提案。 

（二）參賽提案如違反相關規定，除取消資格及名次，得獎者應無條件

繳回已受領之獎金。 

五、 參賽者需出席決選發表會，如參賽者該日因重大原因不克出席，請

填寫委託書委由相關人員出席及領獎。如遲到或無故未到，則取消

獎項及獎金。 

六、 本活動頒發之獎金將依中華民國稅法扣繳百分之十。 

伍、本簡章之內容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保留解釋之權利。 

陸、報名表及相關資料(如附件 1 至 5)。 


